附件2：
关于申报2019年度论文、项目、成果等工作量的通知
根据《中国石油大学（华东）绩效工资改革实施办法》（中石大东发[2014]6号）文件精神，结合《地球科学与技术学院年度奖励性绩效工资发放办法（试行）》，为做好学院年终工作量的基础数据核算工作，现将具体要求通知如下。
一、  教学部分
[bookmark: _GoBack]1.、教学论文、教材、本科教改项目等需要教师11月27日之前在数字石大个人信息里面填报，论文和教材需要带原件和复印件到教学办审核。
2. 研究生教改项目
研究生院公布为准，个人无需提供材料。
二、  科研部分（相关问题请联系科研办公室C357）
不需要教师个人提供材料：
1.科研经费（时间范围：2018年12月13日-2019年12月1日）：
不包含未扣管理费的科研项目（如校自主创新项目），项目到位经费以学校提供为准，无需个人提供材料。如有特殊情况，请联系科研办公室。
2.科研论文：以今年科技处和研究生院公布的奖励清单为准，无需个人提供材料。
3、获批国家发明专利，以学校科技处网站公示的为准，无需个人提供材料。
需要教师个人提供材料：
1.学术会议
1）参加境外国际会议并做口头报告的会议论文、展板论文（需个人提供参加境外会议统计表（见附件6）及现场照片等支撑材料）；
2）承办国际学术会议和全国性学术会议（需个人提供会议现场照片等支撑材料）。
2.成果奖励
1）作为完成单位，获具有资格推荐国家级奖励的省部级奖（所有获奖以拿到获奖证书为准，需个人提供电子版材料）； 
2）获批软件著作权（需个人提供电子版材料）；
3）出版专著（需个人提供电子版材料）。
本次核算的最终数据将作为职称考核、职务评审等的有效数据，不得再次更改！


